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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应急部等 15部门联合发文

构建经营性自建房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 蒋雯菁报

道：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应急部等 15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经营性自建房安
全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全
面加强经营性自建房安全管理，切实维护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通知》指出，全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
工作开展以来，全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
作部际协调机制统筹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对经营性
自建房集中开展“百日行动”，对危及公共安
全的经营性自建房快查快改、 立查立改，及
时消除安全风险，取得积极成效。 但经营性
自建房量大面广、情况复杂，安全管理基础
薄弱，迫切需要加强源头治理，加快构建经
营性自建房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通知 》强调 ，要从管住存量 、严控增
量、 完善机制 3 方面全面加强经营性自建
房安全管理。 一是要从严落实主体责任、强
化日常检查、切实消除安全隐患、严格改扩
建和装饰装修管理等方面加强既有经营性
自建房安全管理。 二是要从加强规划建设

审批管理、强化转为经营用途安全监管、清
查整治违法行为等方面严格新增经营性自
建房监管。 三是要从健全管理体制、完善部
门协同机制、加强房屋安全鉴定管理、加快
信息化建设、 完善法规制度等方面健全房
屋安全管理体制机制。

据记者了解，广东省自开展经营性自建
房安全整治百日行动以来，多措并举持续推
进，为经营性自建房下一步的安全管理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一方面，省自建房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从 2022 年
上半年至今已召开多次部署会议，并开展多
次督导、调研工作。另一方面，联合企业制作
5 集房屋安全科普系列视频，还组织编制了
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口袋书”———《如何快速
排查房屋安全隐患速查手册》， 从多维度推
进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目前据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在今年初公
布的数据 ，2022 年广东累计排查自建房
1769.3 万栋， 整治存在隐患经营性自建房
3.6 万栋。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报道：日
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了《广东省绿
色建筑计价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指
引》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

根据文件通知，《指引》的出台是为贯
彻落实《广东省绿色建筑条例》第十条的
规定， 加强绿色建筑计价依据体系建设，
根据住建部《关于加快绿色建筑和建筑产
业现代化计价依据编制工作的通知 》和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为绿色建筑工程投

资提供参考和依据，加强绿色建筑计价依
据体系建设， 满足全省建筑市场发展需
要。

《指引》共计 12 章，对绿色建筑设计、
建筑与装饰专业、结构专业、暖通空调与
给排水专业、电气专业、智能化专业、景观
专业、绿色建筑评价与检测、绿色金融的
运用、绿色建筑增量经济指标等内容均作
出了指引。

通知指出，《指引》是广东省建设工程

计价的标准，与《广东省建设工程计价依
据（2018）》配套使用。 适用于广东省行政
区域内国有资金投资或国有资金投资为
主的新建、改建、扩建绿色建筑建设项目
绿色建筑建设工程计价文件的编制 、审
核。 非国有资金投资的建设项目，可参照
本指引， 开展绿色建筑建设工程计价活
动。 且明确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起，凡经招
标管理机构批准招标或非招标未签订合
同的建设工程，均应执行本指引。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 通讯员
岳建轩报道：近日，惠州市房屋市政工程
建设领域专项整治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
惠州市纪委监委领导相关负责同志，惠州
市纪委监委驻惠州市住建局纪检监察组，
惠州市住建局全体干部参加会议。 根据会
议部署，惠州全市住建系统将在今年聚焦
房屋市政工程建设领域工程审批、招标投
标、施工现场管理、项目验收等关键环节
开展专项整治，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违规行
为，打造良好的建筑市场环境。 此次整治
将持续至今年 12月底。

会议指出，近年来，惠州市住建局紧
紧围绕惠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各项
工作稳中有进、进中有优，同时也要清醒
认识到在房屋市政工程建设领域仍然存
在不少问题和短板， 全市住建系统要通
过专项整治，以案促改，查找问题，强化
履职尽责。

会上，惠州市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商红新宣读了 《惠州市房屋市政工程
建设领域专项整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根据《方案》，本次专项整治行
动的整治对象为 2019 年以来全市房屋
市政工程建设项目， 重点为政府和国有
企业投资工程项目。 专项整治的内容主
要涉及工程建设领域的工程初步设计、
概算审查，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招标
投标等 8 个方面的违纪违法违规行为。

据悉，此次专项整治已正式启动，将
从 3 月持续至 12 月， 为期 10 个月。 其
中，3 月下旬至 9 月底为自查自纠阶段，4
月至 12 月为督查检查阶段，惠州市住建
及相关部门将在自查自纠基础上开展督
查检查，对专项整治情况进行明查暗访。

同时， 惠州市各级住建局也在门户
网站设立并公开专项整治投诉举报电话
和邮箱， 广泛发动工程项目各方主体和
社会公众参与，接受群众监督。

根据《方案》，惠州市住建局还将在
今年底对整治工作进行全面总结， 研究
梳理行业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找差距、堵漏洞、补短板，建立健全长
效监管机制，巩固专项整治成果，不断提
升行业监管水平， 持续推动建筑市场健
康有序发展。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蒋雯菁报道：3 月
28 日， 江门市召开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
会第三十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 2022 年度住房公积金归集使用指导计
划执行情况报告等事项， 部署了 2023 年
全市公积金重点工作。 记者获悉，此次会
议还审议通过了提高购买首套自住住房
的多子女家庭公积金贷款额度、提高购买
绿色建筑住宅公积金贷款额度、实施公积
金二手房“带押过户”服务模式等多项措
施，为推动江门市房地产向好发展不断出
“新招”。

上浮多孩家庭、绿色建筑贷款

在多子女家庭公积金贷款额度调整

上，根据规定，在江门市购买首套自住住
房的二孩家庭职工，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
额度提高到江门市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
额度的 1.1 倍；在江门市购买首套自住住
房的三孩家庭职工，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
额度提高到该市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
度的 1.2 倍。

也就是说， 三孩父母任一方首次用公
积金贷款买不带装修的一手房， 个人最高
贷款额度从 30 万元提高到现在的 36 万
元；若另一方也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
夫妻双方最高贷款额度为 72 万元；若购买
的是全装修新建商品房， 每人最高贷款额
度可再增加 5 万元， 即这个家庭购买全装
修新建商品房的最高贷款额度为 82万元。

此外，江门市为鼓励市民主动购买绿
色建筑住宅，决定提高购买一星级或以上
的绿色建筑住宅公积金贷款额度。 按规
定，职工在江门市购买一星级或以上的绿
色建筑住宅 （按照房地产买卖合同或协
议、《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
查合格书》等相关材料认定）的，住房公积
金贷款额度上浮 20%，但不超过江门市住
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

首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按照江
门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额度可贷
额度为 23 万元， 但若购买一星级绿色建
筑住宅，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 20%后可达
27.6 万元。

二手房贷款可“带押过户”

不仅是购买新房，江门市针对买卖二
手房也提出了公积金贷款 “带押过户”的
新模式。住房公积金贷款“带押过户”是指
在江门市行政区域内卖方原个人住房贷
款（以下简称原贷款）或买方新个人住房
贷款（以下简称新贷款）含有住房公积金
个人住房贷款，交易住房尚处于在抵押状
态，卖方不用提前还清原贷款，即可进行
二手房交易的新模式。

规定要求办理公积金贷款 “带押过
户”需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原贷款与
新贷款在同一家有住房公积金贷款承办
资格的银行办理，原贷款、新贷款可以是
住房公积金、商业贷款或组合贷款；二是
原贷款的住房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且仅为
原贷款设定了抵押权，无其他担保，无查
封等权利限制情形；三是原贷款当前无逾
期；四是银行已设立资金监管账户 ,买方
已按规定将首付款存入资金监管账户。

以上三项措施均从 2023 年 3 月 29
日起实施， 3 月 28 日前已审批未发放的
住房公积金贷款按原额度执行。此三项措
施的落地施行充分体现了江门市发挥公
积金“惠民生、促经济、保公平”的作用，积
极扩大制度覆盖范围，落实好系列惠民政
策，着力增进民生福祉。

落实惠民政策 增进民生福祉

江门提高多孩家庭公积金贷款额度

涉及八方面， 为期十个月

惠州开展房屋市政
工程建设专项整治

江门实施的公积金新政惠及多子女家庭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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